
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资助字〔2015〕22号

  
关于开展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暑期走访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有关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进一步了解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我校资助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井冈山大学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制度》要求，经请示校领导同意，决定利用暑期继续开展对学校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走访对象
2014～2015学年度被学校界定为贫、特困全日制在校学生，重点走访特困生及家庭经济困难状况界定有疑问的学生，已经走访过的学生不再走访。
二、走访人数及报送时间
全校走访50人左右，各学院按非毕业班本、专科学生人数0.4%的比例确定走访学生名单。

7月5日前，各学院填写《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暑期走访学生信息登记表》（见附件2），并报送至学生资助中心审核。
三、走访时间

7月15日—8月28日。各学院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安排走访。
四、走访内容
通过走访，了解学生家长对国家和学校资助政策的知晓情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地方政府对该家庭的帮扶情况；学生家长对我校学生资助工作和学生受资助情况的了解；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意见或建议等。
针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将给予每生600元的慰问金。慰问金由相关学院先行垫付，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被走访学生，下学期开学一周内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到学生资助中心办理结算手续。
六、相关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学院要充分认识走访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平时走访与假期走访相结合的形式，精心组织，认真制订走访方案，确定走访路线，家庭走访中要注意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
2．寻求合力，力求实效。在家庭走访过程中，参加走访人员要坚持尊重、真诚的原则，可通过当地街道、村委会准确掌握学生家庭实际情况，要本着资助育人的宗旨，将走访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建设、学生资助工作等紧密结合，力求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合力，进一步健全学生成长成才的社会支持系统。

3.严肃纪律，以身作则。家访教师在家访中要做到作风正派，清正廉洁，坚决杜绝接受家长宴请、接受家长以任何形式给予的实物或委托家长办事等。
4. 走访过程中注意做好现场拍照、记录等相关素材的收集整理工作。走访结束后要认真总结，并于下学期开学一周内将本次走访工作总结材料报送至学生资助中心，报送材料包括：《井冈山大学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情况登记表》（见附件1，A4纸双面打印）纸质版和电子版，走访图片影像等资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gsuxszz@126.com。
附件：
1.井冈山大学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情况登记表

2.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暑期走访学生信息登记表
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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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大学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情况登记表

	学生基本信息

	姓名
	
	学号
	
	学院
	
	年级
专业
	

	性别
	
	政治

面貌
	
	家庭联
系方式
	
	家庭详
细地址
	

	走访信息情况

	走访内容
	走访情况
	备注

	家庭基本状况
	
	

	家庭人口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家庭困难原因
	
	

	每月所需生活费
	
	

	思想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特殊关注
	
	

	对资助政策了解情况

	项    目
	学生在校现状
	家长是否了解
	家长意见
	备注

	贷款情况
	
	
	
	

	受资助情况
	
	
	
	

	学费交纳情况
	
	
	
	

	学习情况
	
	
	
	


                                                       被走访家长签名：

走  访  日  期：
	走访综述

                                                              走访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注：综述中应说明走访信息与学生提供信息的符合程度。）

	学 院 意 见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制表：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暑期走访学生信息登记表

	学生姓名
	学院
	班级
	学号
	学生本人
联系电话
	学生家长姓名
	学生家长
联系电话
	家庭详细地址
	家庭情况简介

	
	
	
	
	
	
	
	
	

	
	
	
	
	
	
	
	
	

	
	
	
	
	
	
	
	
	

	
	
	
	
	
	
	
	
	

	
	
	
	
	
	
	
	
	

	
	
	
	
	
	
	
	
	

	
	
	
	
	
	
	
	
	


附件1：





附件2：









